








《五台山风景区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规划设计方案》

规划审查意见修改内容说明

根据的审查意见，我院对原《五台山风景区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规

划设计方案》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修改内容详如下表。

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情况

1

进一步充实项

目周边环境影响内

容。

补充图纸部分：

1.在规划总平面图增加了现有厂区用

地与周边用地的距离标注。在周边用

地关系图中标注了周边场地的用地性

质。

2.设计概要中增加第 5项内容：本工

程在现有厂址进行扩容的工程建设，

无新增占地。在防火、消防、日照等

方面对周边地块建筑均不造成影响。

2

补充完善周边

市政基础设施供给

条件。

补充图纸部分：

1.在给水工程规划图增加了现状给水

进水管线路图，与现有管网关系。

2.在污水工程规划图增加了现状污水

进水管线路图，位于西北向出入口处。

在东南向标注排水方向至清水河位

置。

3.在供电管线规划图增加了现状进厂

线路图，位于西向，直接与现状变配

电室相连接。

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情况

4.在供热工程规划图增加了现状进厂

供热管网线路图，位于西向位置，与

新建的提温车间连接关系。

3

参会专家提出

的其他意见。

1.消防设计内容：

本工程在现有厂址进行建设，无

新增占地。总平面图中保持原有道路

格局不变，道路宽度为 4.0m。厂内可

形成环形消防道路。

新建深度处理车间（戊类）为单

层建筑（北面墙体设有防火墙），距

北面污泥脱水机房（戊类）为 4.00m，

西面为构筑物，东面为围墙，南面距

管理用房为 10.67m。在东面临厂内道

路设有 2个安全出口。共一个防火分

区。满足消防要求。

新建提温车间（戊类）为单层建

筑（南面墙体设有防火墙），距离西

面进水井、粗格栅间（戊类）为

10.30m，东面为构筑物，北面为围墙，

南面距细格栅、沉砂池及砂水分离间

为 1.81m。在西面临厂内道路设有 1

个安全出口，共一个防火分区。满足

消防要求。

2.提温车间的设计依据与要求：



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情况

设计依据：2017年 10月，山西

省环境保护厅和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联合发文《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

理厂运行监管的通知》（晋环水〔2017〕

149号），文件要求各污水处理厂要

对污水处理设施完成“穿衣戴帽”的

保温措施，保障在寒冷气候条件下生

化处理设施污水温度。2018年 6月，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山西省

汾河和桑干河流域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厂保温提效改造技术指南》的通知，

通知要求要通过直接通入蒸汽、热风

等方式或间接换热对进入污水处理厂

的原水进行加热，对污水处理构筑物

采取封闭等隔热措施，防止水温降低。

这些政策都要求对寒冷季节污水进行

提温，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保温。因

此，本工程是落实省环保厅和省住建

厅相关文件的需要。

设计要求：本次提温工程拟采用

集中供热作为提温热源，为了防止污

水换热器使用年限过长发生泄漏，导

致污水污染集中供热管网，造成供热

事故。因此在厂内设置一座提温车间，

在提温车间内设置一套板式换热机

序号 专家意见 修改情况

组，利用集中供热热媒（一次网）加

热中介水（二次网），然后选用流道

式污水源专用换热器，通过中介水（二

次网）去加热进厂污水进行提温，将

污水管网与集中供热管网进行有效隔

绝。

根据工艺专业要求，污水水量为

10000m³/d，需要由 4℃提升至 8℃，

经计算得出提温热负荷为 2.1MW。经

过调查，现状集中供热为区域燃气锅

炉房，集中供热供水温度 T1=75℃，

回水温度 T2=60℃；为有效延长流道

式污水源专用换热器使用寿命（加热

侧温度不宜超过 50℃），中介水供回

水温度取值为 35/25℃。集中供热热

媒经过板式换热机组与中介水换热

后，中介水通过流道式污水源专用换

热器将进厂污水有 4℃提升至 8℃。

本次设计采用两级换热工艺进行

提温，既满足工艺需求，又最大程度

地保障了集中供热管网安全。

3. 造型设计

本工程为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改

造。项目设计中要达到完整和谐的整

体格局，与现有建筑协调的建筑风格。





























































































工程估算

1.1 项目概述

本估算为本项目为五台山风景区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扩建后的规模为

10000m3/d，投资估算编制范围包括污水处理厂和总图工程等。

1.2 编制依据

1、 2018年《山西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2、 2003年《山西省建筑安装工程估算定额》；

3、 2007年《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4、《山西省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标准》2009年版及其配套调整文件；

5、《五台山 2022年第二期建设工程材料指导价》不含税价格；

6、《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2018＜山西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

税率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晋建标字[2019〕62号；

7、《关于对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环境保护费调整等事项

的通知》晋建标字[2018〕295号；

8、《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

格[2015]299号；

9、《关于再次调整 2018〈山西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人工单价通知》晋建科

字[2022〕65号；

10、《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通知》晋建标字[2020〕86号；

11、《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工程计价有关工作的通知》晋

建标字〔2020〕15号；

12、我院近期完成的其他同类工程。

1.3 编制方法

1、本估算按设计说明和图纸计算工程量，并套用概预算定额进行编制。

2、取费依据 2018年《山西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中的相应费率计取。

3、工程材料价格依据《五台山 2022年第二期建设工程材料指导价》不含税

价格计取。

4.本估算计取了零星工程费，土建工程部分按 5%计取，安装工程部分按 3.5%

计取。

5、工程其他费用按《山西省建设工程其他费用标准》（2009年版）及相应调

整文件计取。其中：

（1）征地费：本工程未包括征地费；

（2）建设单位管理费：按《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

通知》（财建[2016]504号）文件计取；

（3）工程监理费：按山西省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标准（晋建标字 [2009]9号）

有关标准计取；

（4）招标代理服务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

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中的有关标准计取；

（5）可行性研究费：按合同价计取；

（6）勘察费：包括工程地质勘察和工程测量两部分费用，按建安工程费用的



0.6％计取；

（7）工程设计费：按《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计价格[2002]10号）文有

关标准计取；

（8）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费：按设计费的 15％计取；

（9）劳动安全卫生评价费：按工程费用的 0.1％计取；

（10）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按建安工程费用的 0.8％计取；

（11）工程保险费：按建安工程费的 0.3%计取；

（12）联合试车费：按设备费的 2％计取；

6、基本预备费：按照工程费用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之和的 6%计算。

1.4 估算结果

工程总投资 4796.87万元，其中建设工程费 4217.13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

288.18万元，预备费 273.56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0万元。

投资估算汇总表（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一 工程费用 4217.13 87.88%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 288.18 6.01%

三 预备费 273.56 5.70%

四 铺底流动资金 20.00 0.42%

五 工程总投资 4796.87 100.00%

1.5 投资对比分析情况

五台山风景名胜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文件（台审管（2022）10号）关于《五

台山风景区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中总

投资为 4855.13万元，规划设计方案与可研投资对比，减少了 58.26万元，减少幅

度为 1.20%。

1.6 资金来源

根据估算结果和五台山风景区建设资金落实情况，工程所需资金筹措方

式为拟申请生态环境专项资金，其余由五台山风景区自筹。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单体-方案册 Model (1)

